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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人〔2018〕51 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举办泉州市第七、八期乡村

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县（市、区）教育局、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泉

州幼高专永春校区：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政办〔2016〕155

号）《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乡村校长助力工程实施办法

和福建省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教师

〔2016〕13号）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泉州市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意见》（泉政办〔2016〕94

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我市乡

村学校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委托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举办

泉州市第七、八期乡村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班，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的对象和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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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对象为未参加过省、市级乡村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培训的乡村小学教师。培训名额为 340 名（语文、数学各 170

名），分两期进行培训。每期具体名额分配如下：洛江 8名，台

商投资区 12名、泉港、石狮各 15名，惠安、永春各 20名，南

安、安溪各 26 名、晋江 28 名。各有关县（市、区）在分配培

训名额时要注意向民族学校倾斜，并在汇总表备注栏标注，请

于 3月 25日前将培训对象汇总表报送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 

二、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一）培训内容 

将师德教育作为乡村教师培训的首要内容，推动师德教育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贯穿培训全过程。围绕实施素质教

育的要求，针对乡村学校课堂教学和学生管理的突出问题，以

教学行为改进为基础，教学能力提升为重点，优化内容设计,贴

近乡村学校实际，努力提高培训的引导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培训课程主要由三个模块组成： 

1.综合素养提升课程。着眼于提升乡村教师的师德修养和教

学研究能力。包括现代教育理念、教师职业道德、教师心理调

适、乡村学校师生关系、学生管理、教育科研方法、校本教研、

教学案例研究、自我反思与专业成长等专题。 

2.学科素养提升课程。根据乡村教师的要求，着眼于学科专

业知识更新拓展和学科教学技能的提升。包括学科发展动态、

学生发展知识、专业知识拓展和实验技术知识、有效教学设计

与实施、听评课技巧、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信息技术应用等专题。 

3.实地经验课程。着眼于乡村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

主要包括名优教师课堂教学观摩展示与学员课堂教学的指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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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二）培训方式 

适应乡村教师的实际需求改进培训方式，主要采取专题讲

座、案例研讨、技能操作、教学观摩、情景体验、专家点评、

送教（培）下乡和教学实践等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三、培训的时间和安排 

培训时间为一个学期（4个月），计 180学时，分为集中、

在岗和总结提升三个阶段进行。 

（一）集中研修阶段（9天，60 学时） 

培训中心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名优课堂的观摩与研讨等研

修活动，学员完成集中研修阶段的小结和听评课稿各一份。 

培训时间： 

    1.语文学科培训：2018年 4月 9日—4月 17日，9日上午

到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聚贤楼报到，下午 2:30开班培训； 

    2.数学学科培训：2018年 4月 19日—4月 27日，19日上

午到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聚贤楼报到，下午 2:30开班培训。 

（二）在岗研修阶段（3个月左右，100 学时） 

学员返回任教学校，在教学实践中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培训中心组织开展分区集中指导活动，选派指导教师到学校听

课评课，指导开展校本研修。 

    1.培训内容：送教（培）下乡（具体时间和地点由泉州市小

学骨干教师培训中心另行通知），培训中心组织开展专家现场诊

断、评课、议课等参与式活动，增强乡村教师对教学实践的行

动观察、自我反思、感悟体验、行动设计等有效教研的专业引

领能力，学员同时完成参加送教（培）下乡活动小结一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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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修，学员回到任教学校将所学到的理论和技能应用到教学

实践中，并完成有关校本研修任务，期间每人要开设 1 次由指

导教师点评的公开教学课、撰写 1篇教学设计、1篇教学反思、

1篇学科教学论文。 

2.研修时间： 

  （1）语文学科培训：2018年 4月 18日—6月 30日； 

  （2）数学学科培训：2017年 4月 28日—6月 30日。 

  （三）总结提升阶段（3天，20 学时） 

学员提交培训学习总结，包括个人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情况

自评，今后专业发展路径规划等。培训中心对学员学习研修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总结，组织学员展示交流研修成果。 

培训时间： 

    1.语文学科培训：2018年 7月 9日—7月 11日，9日上午

到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聚贤楼报到，下午 2：30 到学术报告厅

集中； 

    2.数学学科培训：2018年 7月 13日—7月 15日，13日上

午到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聚贤楼报到，下午 2：30 到学术报告

厅集中。 

四、培训考核与证书发放 

学员按规定参加学习研修并完成学习研修任务，经培训机

构考核合格的，颁发由我局监制、培训机构盖章的培训结业证

书。无故不参加培训或请假累计超过 2天及以上者，不予结业。 

五、其它有关事项 

 1.请泉州幼高专永春校区根据培训任务和要求，认真制定

具体培训方案，科学设计培训课程。 

2.培训费由我市专项经费承担，主要用于专家的授课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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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费、食宿费、培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参训学员的伙食补

贴等，参训学员的差旅费回原单位按规定报销。 

   3.各县(区、市)教育局要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将乡

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教育均衡发

展的一个重要举措，纳入本辖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规

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完成本辖区乡村小学教师素质提

升工程的培训任务。 

 

附件：1.泉州市第七、八期乡村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 

       班课程及拟聘主讲教师安排表 

     2.泉州市第七期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市级培训对象汇总表       

         3.泉州市第八期乡村村小学（数学）教师素质提升工 

           程市级培训对象汇总表 

 

 

 

                                泉州市教育局 

                                   2018年 3月 7日 

                          

 

                                      

 

  抄送：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3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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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人〔2018〕51号附件 1 
 

泉州市第七、八期乡村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班课程 

及拟聘主讲教师安排表 

课程 授 课 人     

综合素养提高课程  

师德教育1.  
陈秀鸿（福建教育学院副教授） 

孙惠颖（泉州幼高专副教授） 

现代教育理念2.  万建明（泉州幼高专教授）                 

教育科研3.  
林斯坦（福建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江平（泉州幼高专教授）           

职业生涯规划4.  罗晓  （厦门集美大学教授）            

心理健康教育5.  
张美兰（泉州幼高专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黄曙阳（泉州幼高专副教授）         

学科素养提升课程  

语文学科教学知识与技能2.  

（ ）识字教学1  

（ ）阅读教学2  

（ ）写作教学3  

（4）言语课堂的建构 

（ ）说课5  

（ ）朗读与朗诵6  

（ ）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成长7  

施茂枝（集美大学教授） 

李春喜（泉州幼高专副教授） 

郑瑞卿（泉州幼高专副教授） 

郑晓春（泉州幼高专副教授） 

曾志安（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教学名师） 

曾凤蓉（泉州通政中心小学  泉州市教学名师） 

金向荣（泉州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泉州市教学科带头人）

数学学科教学知识与技能3.  

（ ）落实 四基 四能 的基本策略1 “ ” “ ”  

（ ）小学数学课堂2 的创新设计 

（ ）改变教学，提高效率3  

（ ）追问本真，让思维长4  

（ ）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教学探索5  

（ ）小学数学课堂中提问技巧6  

（ ）微课制作7  

陈文胜 （集美大学副教授） 

苏茜茗（泉州市教科所数学教研员）  

刘丹红（永春县教师进修学校小学数学教研员、省学科带    

        头人） 

陈璐   （泉州市实验小学  泉州市教学名师培养对象） 

许贻亮 （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教学名师培养对象） 

赖要万 （洛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福建省学科带头人） 

实地经验课程  

（ ）示范课1  

（ ）主题讲座2  

（ ）互动交流3  

省市教研员、名师、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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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人〔2018〕51号附件 2 
 

泉州市第七期乡村小学（语文）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市级培训对象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少数民族学校教师请在备注栏标注少数民族名称；本表统一用 Excel格式制表，并于 3月 25日前由各

县（市、区）教育局人事科汇总后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幼高专永春校区（联系电话：23886867 ； 电子邮箱：

ycsfpxc﹫163.com） 

 

序

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任教 
学段 

任教 
学科 

学历/学
位 

教师 
职务 

行政 
职务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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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人〔2018〕51号附件 3 

 

泉州市第八期乡村小学（数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市级培训对象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少数民族学校教师请在备注栏标注少数民族名称；本表统一用 Excel格式制表，并于 3月 25日前通过

电子邮件报送幼高专永春校区（联系电话：23886867 ； 电子邮箱：ycsfpxc﹫163.com）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任教 
 学段

任教

学科

学历/学
位 

教师 
职务 

行政 
职务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